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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况
江西财经大学枫林园白云楼历经二十余年办学使用，目前卫生间设施老化严重，大小便池、水龙头及管道普遍破损漏水；自来水存有异味，无法满足日常用水需求，严重影响教学和生活。本项目拟通过一次性整体维修改造，彻底消除白云楼卫生间的漏水隐患和设施老旧问题，恢复卫生间的正常使用功能，以满足师生日常用水需求和提供良好工作和学习环境，从而保障出国留学预备学院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师生基本生活便利，提升校园公共服务设施品质。项目内容：对全部10个卫生间（490㎡）实施整体翻新，包括墙地顶更新与防水加强，拆除更换老化洁具管道等设施并全面防漏，同步全面改造自来水设施，彻底消除异味与供水问题。
2、工程服务需求
2.1 工程量清单和施工图纸
详见附件。
2.2 预算编制要求
2.2.1 编制依据
（1）《建设工程造价咨询规范》（GB/T51095-2015）；
（2）《建设工程最高投标限价编审规程》（CECA/GC6-2011）；
（3）赣建城镇〔2025〕30号文“关于贯彻执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 50500-2024）及九项专业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的通知”；
（4）赣建城镇〔2025〕50号文“关于贯彻执行2024版《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及配套工程量计算标准的实施意见”；
（5）《江西省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及统一基价表（2017年）》、《江西省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定额及统一基价表（2017年）》、《江西省通用安装工程消耗量定额及统一计价表（2017年）》；
（6）施工图纸；
（7）工程所在地的信息价：2026年第5期《南昌市建设工程造价信息》南昌地区价格，无信息价材料按市场价；
2.2.2 编制说明：
（1）卫生间地砖、墙砖均做美缝处理；
（2）工程所用砼及砂浆均为现拌；
（3）门窗工程中门窗五金及各种配件均已包含在主材单价中考虑，门套单独计算；
（4）吊顶均按照铝扣板及铝条收口条进行收边计算；
（5）本项目无大型机械进出场及安拆费；
（6）卫生间套管及预留孔洞按新增计算到位；
（7）镜前灯工程量已包含在成品带LED灯防雾镜报价中；
（8）饮水机利旧使用，不计算新增费用。
（9）其余安装部分已按照图纸计算到位；
（10）本工程暂列金额暂按70000元计取。
2.2.3其他事项说明
本工程最高投标限价文件编制使用的主材，参考了以下品牌计价，具体如下：
（1）建筑、装饰材料：
①防水材料品牌为：科顺、东方雨虹、卓宝；
②抗裂砂浆品牌为：中德新亚、奥牌、杨泰；
③内墙腻子、乳胶漆、涂料品牌为：多乐士、华润、三棵树；
④实木门品牌为：美心、梦天MTMT、盼盼；
⑤墙、地砖品牌为：马可波罗、蒙娜丽莎、斯米克、诺贝尔（要求为优等品）；
⑥铝扣板品牌为：奥普、名族、镁乐、南京银虎；
⑦PVC塑胶地板品牌为：LG、阿姆斯壮、得喜（要求为同心透质）；
⑧一代抗倍特板品牌为：富美家、威盛亚、雅美家。
（2）安装材料：
①卫浴洁具及配件品牌为：安华、惠达、英皇、恒洁、 法恩莎（含大便器、小便器、洗脸盆、龙头花洒、阀门 ）；  
②灯具品牌为：飞利浦、雷士、欧普、佛山照明、三雄极光（格栅灯盘要求为亚光铝）；
③插座、开关品牌为：ABB、西门子、施耐德；
④塑料排水管材（PP-R、PVC、 PE、PP-C、UPVC、HDPE管材 ）品牌为：金德、日丰、联塑、顾地；
⑤电线电缆品牌为：浙江万马、赣昌、太平洋；
⑥LED光源品牌参考：飞利浦、雷士、欧普、佛山照明、三雄极光；
⑦电工线管\线槽品牌参考：福建亚通、福建华亚、佛山塑料；
⑧信息插座品牌参考：清华同方、TCL、华为；
⑨摄像头品牌参考：海康威视、大华、宇视；
⑩皮线光缆品牌参考：一舟，普天天纪或普天汉飞、广东欢联；
⑪焊接钢管、无缝钢管、镀锌钢管及配件品牌参考：上海劳动、浙江华岐、浙江金洲、天津友发。
2.2.4 编制要求：
（1）安全生产措施费、增值税税金及采购人给定的暂列金额和暂估价为不可竞争费用，不能优惠让利，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2）响应报价中的可竞争费用的有关项目不得出现零或负报价；
（3）如果供应商报价中有通过不平衡报价方式获取超额利润的项目，在工程量调整时，采购人都有权对其不合理综合单价进行调整；
（4）响应文件须完全响应采购文件工程量清单中的项目编码、项目名称、项目特征、计量单位、数量，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5）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中对工程项目的项目特征及具体做法只作重点描述，详细情况见施工图纸设计、技术说明及相关标准图集，组价时应结合供应商现场勘察情况，包含完成所有工序工作内容的全部费用，清单描述不能作为供应商漏项、漏量的借口；
（6）其它约定：
①施工用电：采购人提供电源，用电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若自行发电，差价另计。
②施工用水：采购人提供供水点，用水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3、结算原则
3.1 按发包人认可且验收合格的实际工作量结算。
3.2 由于各方原因无法实施的分部分项工程且投标综合单价严重低于招标控制价综合单价的部分，按采购人招标控制价的综合单价进行扣减。
3.3 变更项目计价原则：
①招标控制价及工程量清单有的项目，按照原报价清单计价。
②招标控制价及工程量清单有相类似的项目，参照相类似的项目报价清单计价。
③若招标控制价及工程量清单中缺项或新增项目重新组价。计价按江西省相关费用定额套价，材料价格执行招标当月《南昌市建设工程造价信息》；若无相关定额或信息价可参照的分项，由采购人、监理及成交供应商进行市场询价确定。重新组价项目均按成交价与控制价的下浮计算的同比列下浮，计算下浮比例时应当扣除z值(暂列金额、暂估价)。
3.4 供应商所报最后报价在合同执行过程中是固定不变的，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变更，供应商所报最后报价在合同实施期间不因市场变化因素而变动。如果因供应商原因引起的报价失误在谈判时被接受，其后果由供应商自行负责。
3.5 签证变更中有相同或类似响应清单的项目，执行响应清单结算综合单价。响应清单结算综合单价=响应文件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1-最终报价下浮系数)。其中：最终报价下浮系数=[1-（最终报价-安全生产措施费-暂列金额-暂估价）/（首次报价-安全生产措施费-暂列金额-暂估价）]×100%。施工过程中经双方认可的签证或变更，上调幅度不得超过合同总价的10%。
3.6 本工程暂列项目及暂列金的启用，需建设项目管理单位、监理及全过程结算审计单位（如有）一同到现场确核查后，按照需要才能启动，未实施的项目在结算款中扣除。
4、项目管理人员要求
4.1供应商拟派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具有建筑工程类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
4.2供应商拟派本项目的项目技术负责人具有建筑工程类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或具有二级及以上建筑工程类专业注册建造师资格；
4.3 拟派本项目的关键岗位人员：施工员、质量员、材料员、机械员均须持有效的岗位证书或培训证书；专职安全生产管理员应提供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经年检合格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C 证（专职安全生产管理员证书上的单位名称须与供应商名称一致）。
本项目拟派的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施工员、质量员、专职安全生产管理员均为常驻人员；其中施工员、质量员可由技术负责人兼任，但须同时提供相应职业资格或岗位培训证书。
【响应文件中需提供①拟派本项管理人员配备情况表，包括：姓名、岗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②以上人员相应的证书扫描件、“江西住建云平台”从业人员实名制信息登记截图；③谈判前6个月内任意一个月供应商为其缴纳社保的证明，以上材料未提供或未按要求提供者作无效响应处理。】
5、施工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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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供应商所供材料应符合国家标准，并优先使用绿色、节能、环保产品。
(2）供应商所供材料必须提供出厂合格证及试验材料，需二次检测、检验、试验的材料必须按照国家验收标准要求进行送检测、检验，其费用由承包人自行承担。
(3）供应商所供材料需经项目监理或采购人签字确认后方可进场。
(4）如供应商所供材料不能满足采购人要求，采购人有权重新核定价格或改为采购人提供材料，在结算时调整，供应商不得就此收取配合费等任何费用且必须无条件配合本项目的整体验收。
（5）所供材料质量均须等同或优于采购人最高投标限价编制说明中的计价参考品牌。
5.2 施工工艺要求：按招标工程量清单及相关建筑规范进行施工。
5.3 施工质量：工程质量达到合格标准，符合国家验收规范标准。
6、施工管理要求
6.1 驻场要求：成交供应商响应文件所明确的注册建造师（项目负责人）不得更换，并要求该注册建造师只能承担本项目工程管理工作，供应商拟派本项目的组织机构人员必须全部进场管理，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施工员、质量员、专职安全生产管理员等每月在施工现场的工作时间不少于22天，由监理或发包人负责考核，遇有特殊情况，施工管理人员要暂离工作岗位应事先报告监理或发包人，并经发包人同意后方可离岗。
6.2 违约责任：施工管理人员未经批准擅自离岗，发包人将对缺岗人员按下列标准进行处罚：项目负责人考勤达不到到岗要求的，需承担人民币1000元/半天的违约金（4小时及以内按半天计算）；每出现一次考勤不到岗情况，违约金逐次增加1000元（即第一次，按1000元/半天处罚，第二次，按2000元/半天处罚，第三次，按3000元/半天处罚，依此类推）；违约金从履约保证金或工程结算款项中扣除，成交供应商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及损失。其他管理人员考勤达不到到岗要求的需承担人民币500元/半天的违约金（4小时及以内按半天计算），违约金从当期或下期工程款中扣除，成交供应商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延误的工期。
6.3 供应商收到成交通知书后，签订合同时，不得以任何理由更换项目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如若提出更换，未经采购人同意，则可视为供应商自动放弃成交资格和不诚信守约，采购人有权没收供应商的履约保证金。
7、安全文明施工与环境保护的要求
7.1 严格遵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2017-0201）相关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江西省安全生产条例》等国家、省市有关安全文明施工与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要求。
7.2 为减少噪声、废气、垃圾等对学生及校园环境的干扰和不良影响，成交供应商未经允许不得在政府规定白天施工时段以外的时间进行施工。
7.3 供应商须严格遵守采购人有关校园管理的相关要求，包含但不限于出入校园许可、办理动火作业许可、不得滋扰师生、不得进入非作业区（如学生宿舍、教学楼、办公楼等）、不得随意关闸停水、垃圾分类存放、因作业需要进入学生宿舍需事先报告采购人并征得学生同意等。
7.4 采购人如发现供应商违反政府、学校有关安全文明施工的要求，按1000元/次/处标准进行经济处罚。
7.5 项目施工过程中，若出现安全事故，供应商除接受政府行政处罚外，采购人有权对供应商进行经济处罚，标准为：一般安全事故，2万元/次违约金；较大事故，罚款3万元/次违约金；重大事故5万元/次违约金；特大事故10万元/次违约金。事故的等级认定依据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7.6 工地运输材料的车辆在校区内应限速通行，尽量避开学生上下课和用餐人流高峰，施工车辆应进行除尘清洗，确保校区环境卫生。
7.7 供应商必须做好完工后的施工现场的清扫工作，做到工完料清，卫生整洁。
8、施工组织方案
响应文件中应提供针对本项目的施工方案， 内容须包含但不限于：
（1）施工组织部署（含：管理人员配置和岗位职责）
（2）施工进度计划及工期保证措施（含：施工进度横道图和网络图）
（3）工程质量保证措施（含：质量控制、材料进场质量保证、工程质量回访和保修制度）
（4）施工技术措施（含：与项目相关的主要工序施工流程）
（5）安全文明施工与保证措施（含：施工安全保证目标、危险源及防护措施、安全事故应急处理）
     注：响应文件中未按要求提供施工组织方案，视为无效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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